
 

- 2 - 

TIMSS 2007臺灣四年級學生的數學 
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(中) 

林碧珍  
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 數理教育研究所  

【轉載自：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 2007(pp.100-137)】  

範例二：資料主題的優級範例題  

ID：M041336 

數學主題：資料  

認知領域：推理  

 

甲班與乙班分別有 40 位學生。 

 

 
甲班的女生比乙班多，請問多了幾位？  

➀  14 

➁  16 

➂  24 

➃  30 

 

排序 國家或地區 正確答題率(%) 

1 新加坡 63 (2.3) 

2 香港 63 (2.3) 

3 哈薩克 51 (3.7) 

4 臺灣 47 (2.5) 

5 立陶宛 46 (2.1) 

6 荷蘭 44 (2.6) 

7 俄羅斯 42 (3.0) 

8 日本 41 (2.2) 

9 英格蘭 40 (2.5) 

10 斯洛伐克 39 (2.1) 

 國際平均 32 (0.4) 
從 以 上 兩 個 達 到 優 級 國 際 基 準

點的範例試題，我們發現不管是那一

個主題內容的優級試題，其涉及的認

知領域 皆 屬 於 推理 ， 認 知 層次 較 高 。 

(二 ) 高級的 (high)國際基準點 -550 分  

範例三是數主題的高級試題，學

生 的 認 知 層 次 需 要 達 到 推 理 層 次 才

能成功地解題。國際平均答對率為 42

％，而臺灣有 88％的學生能成功解決

此題，居世界之冠，其次是香港和新

加坡平均通過率皆為 85％。但是，在

答對的臺灣學生中，有 31％的學生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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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答案為 527，而不是指寫出最好的

標準答案為數字 2。 

範例三：數主題的高級範例題  

ID：M031106 

數學主題：整數  

認知領域：推理  

 

 

排序 國家或地區 正確答題率(%)

1 臺灣 88 (1.6) 

2 香港 85 (1.9) 

3 新加坡 85 (1.4) 

4 俄羅斯 84 (1.8) 

5 哈薩克 83 (3.1) 

6 日本 80 (1.8) 

7 立陶宛 71 (2.3) 

8 拉脫維亞 71 (2.6) 

9 烏克蘭 68 (2.3) 

10 亞美尼亞 66 (3.0) 

  國際平均 42 (0.4) 

 

試題：M031106 
選答百分

比％  

編

碼
回答  臺灣  國際  

10 2 56.9  38.0  

11 527 31.2  9.9  

70 3 或  537 6.0  28.2  

79 其他不正確的  （包括劃

掉 /擦掉，不相關的記

號、不正確的或是離題

的答案）  

4.9  19.0  

99 空白   1.0  4.8  

 

範例四：資料主題的高級範例題  

ID：M041203 

數學主題：資料  

認知領域：推理  

下 面 的 長 條 圖 表 示  4 位 賽 車 手 所 贏 得 的

分數。小偉得到第一名，小祥得到第三名，

請您畫出正確的長條圖表示小祥贏得的分

數。  

 

 

 

 

 

小玲回家做功課時，將桌上的飲料打翻

了 ， 不 小 心 弄 髒 了 減 法 題 目 的 一 個 數

字，算出的答案  415，請問被抹掉的數

字是多少？  

 

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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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序 國家或地區 正確答題率(%)

1 香港 77 (1.9) 

2 臺灣 72 (1.8) 

3 日本 71 (2.0) 

4 新加坡 70 (2.1) 

5 哈薩克 63 (3.7) 

6 荷蘭 55 (2.5) 

7 瑞典 54 (2.5) 

8 拉脫維亞 54 (2.8) 

9 澳大利亞 52 (3.0) 

10 英格蘭 52 (2.5) 

  國際平均 38 (0.4) 
 

題號：M041203 選答百分比％

編

碼  
回答  臺灣 國際

10 條狀圖在 86 71.7 37.8

11 條狀圖在 85-87 之間

(不包含 )，但不在 86
0.4 2.6

79 不正確  (包括  刪除，

擦掉，筆誤，難以辨

認的，與題目無關的

作答 ) 

20.5 29.5

99 空白  7.5 30.1

範 例 四 達 到 涉 及 推 理 的 資 料 呈

現主題的高級國際基準點試題。此題

的 國 際 平 均 答 對 率 為 38％ ， 臺 灣 為

72％，僅次於第一名的香港，答對率

為 77％。臺灣學生四年級教材已含蓋

了長條圖的報讀及解釋，所以平均通

過率至少七成以上。  

由以上範例三及範例四，我們發

現 在 數 或 資 料 呈 現 主 題 達 到 高 級 國

際基準點試題，其認知層次都屬於推

理。 

(三 ) 中級(intermediate)國際基準點-475分 

範 例 五 是 達 到 涉 及 推 理 的 幾 何

主題的中級國際基準點試題。國際平

均通過率為 54％，臺灣為 77％，香

港平均通過率為 90％，而新加坡在此

題的答對率顯得特別低，平均通過率

為 69％，居國際排名第七，這題值得

新加坡更進一步探討其原因。  

範例五：幾何圖形與測量主題的中級

範例題  

ID：M041146 

數學主題：幾何圖形與測量  

認知領域：推理 

這是一個長方形的兩邊，請畫出另外

兩邊。 

 

 



TIMSS 2007 臺灣四年級學生的數學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(中) 

 

- 5 - 

排序 國家或地區 正確答題率(%)

1 香港 90 (1.4) 

2 日本 78 (1.8) 

3 臺灣 77 (1.9) 

4 俄羅斯 75 (2.8) 

5 捷克 72 (2.2) 

6 英格蘭 70 (1.9) 

7 新加坡 69 (2.3) 

8 澳大利亞 68 (3.3) 

9 斯洛伐克 67 (2.5) 

 國際平均 54 (0.4) 

 

題號：M041146 
選答百分

比％  

編

碼  
回答  臺灣  國際

10 

正確畫出長方形的第四個

頂點是在圓圈裡，如圖所

示。  

注意 : 圓的中心是頂點的

位置，圓的半徑是小正方形

邊長的一半。  

 

76.8 53.7

79 不正確  (包括  刪除，擦

掉，筆誤，難以辨認的，與

題目無關的作答 ) 

21.0 35.9

99 空白  2.3 10.4

表 4-10 顯 示達到中級 國際基 準

點 的 學 生 有 能 力 將 所 學 的 基 本 的 數

學知識應用於相關的數學情境中，範

例六是有關整數的減法問題，國際平

均通過率為 60％，排名前十名的國家

的平均通過率皆為 80％以上，臺灣居

國際之冠，平均答對率為 95％，比第

二名的新加坡平均通過率 87％，高出

8％。  

範例六：數主題的中級範例題  

ID：M031301 

數學主題：整數  

認知領域：應用 

安 安 想 知 道 他 的 貓 咪 有 多 重 。 首 先 他

量出 自己 的 體重 是 57 公斤 。然 後 ，

他抱著貓一起稱重，結果磅秤顯示 62 

公斤。 

請問貓咪的重量是幾公斤？ 

 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斤 

 

排序 國家或地區 正確答題率(%) 

1 臺灣 95 (1.2) 

2 新加坡 87 (1.3) 

3 俄羅斯 86 (1.8) 

4 香港 86 (1.7) 

5 哈薩克 85 (2.6) 

6 荷蘭 85 (1.9) 

7 日本 83 (2.0) 

8 立陶宛 81 (1.8) 

9 奧地利 80 (2.1) 

10 德國 80 (1.6) 

  國際平均 60 (0.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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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題：M031301 
選答  

百分比％

編

碼  
回答  臺灣  國際

10 5 95 67.5

70 10 0.3 3.6

79 

其他不正確的（包括劃掉

／擦掉，不相關的記號、

不正確的或是離題的答

案）  

4 20.6

99 空白   0.8 8.3

 

(四 ) 初級 (low)國際基準點 -400 分  

表 4-10 顯 示達到初級 國際基 準

點 的 學生 具 有 部 分的 基 本 數 學能 力 ，

範 例 七 是 有 關 整 數 位 值 基 本 概 念 的

試題，國際平均通過率為 71％，臺灣

為 89％，居國際之冠，前十名的國家

之平均通過率皆為 81％以上。  

範例七：數主題的低級範例題  

ID：M041052 

數學主題：整數 

認知領域：知道事實與過程 

哪一個數與 3 個「一」加 2 個「十」 

加 4 個「百」相等？ 

➀  432 

➁  423 

➂  324 

➃  234 

 

排序 國家或地區 正確答題率(%) 

1 臺灣 89 (1.4) 

2 荷蘭 88 (1.8) 

3 新加坡 86 (1.5) 

4 德國 84 (1.5) 

5 英格蘭 84 (1.8) 

6 日本 83 (1.6) 

7 匈牙利 82 (2.2) 

8 俄羅斯 82 (1.8) 

9 香港 81 (2.0) 

10 拉脫維亞 81 (2.2) 

 國際平均 71 (0.4) 
 

而 範 例 八 是 有 關 辨 識 全 等 三 角

形的試題，國際平均通過率為 72％，

在 亞 洲國 家 中 除 了香 港 第 一 名之 外 ，

平均通過率為 91％，其餘新加坡、日

本的排名分別為第七、第八名，臺灣

平 均 通 過 率 為 81％ ， 居 國 際 排 名 第

17。歐洲國家的學生表現在此題表現

比亞洲國家好，此題值得臺灣更進一

步探討其原因。  

範例八：幾何與測量主題的低級範例

題  

ID：M031271 

數學主題：幾何與測量 

認知領域：知道事實與過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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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正方形切割成 7 小塊。請在大

小及形狀都相同的兩個三角形分別

畫上"Ｘ" 的記號。 

 

 

排序 國家或地區 正確答題率(%)

1 香港 91 (1.2) 

2 斯洛維尼亞 91 (1.3) 

3 立陶宛 89 (1.3) 

4 丹麥 88 (1.8) 

5 蘇格蘭 88 (1.4) 

6 英格蘭 88 (1.4) 

7 新加坡 88 (1.4) 

： ： ： ： 

： ： ： ： 

17 臺灣 81 (1.9) 

  國際平均 72 (0.3) 

 

試題：M031271 
選答  

百分比％

編碼  回答  臺灣  國際

10 
在對角線下方的兩個

全等三角形  
81.4 78.8

79 

不正確的  （包括劃掉  /
擦掉，不相關的記號、

不正確的或是離題的

答案）  

15.5 14.0 

99 空白   3.2 7.3

三、國小四年級學生數學成就在國

際基準點的表現 

表 4-11 的數據顯示，若以達到優級的

人數百分比，居臺灣第三位，臺灣有 24％

的四年級學生達到優級程度，僅次於新加

坡 (41％ )和日本的 (40％ )，同樣的，臺灣學

生有 66％達到高級程度，僅次於香港 (81

％ )及新加坡 (74％ )，若依第三欄的中級基

準點排序，臺灣與新加坡排名第二，有 92

％的學生達到中級程度，僅次於第一名的

香港，有 97％的學生達到中級程度。從表

4-11 的數據顯示，臺灣的學生至少有 99

％已達到初級基準點之上，只有 1％的學

生未達到初級的程度。  

 

四、四年級學生在 TIMSS 2007 與

TIMSS 2003 數學成就表現達

到國際基準點  

表 4-12a、表 4-12b 是 TIMSS 2007 和

TIMSS 2003 的學生在國際基準點的表現

之比較，表中的數據顯示，在 2007 年的臺

灣四年級學生達到優級程度的人數百分比

顯著地比在 2003 年的臺灣四年級學生達

到優級程度的人數百分比多增加了 8％。

同 樣 的 ， 達 到 高 級 程 度 的 臺 灣 學 生 在

TIMSS 2007 有比 TIMSS 2003 的學生百分

比增加，顯著性地增加了 5％，然而在 2007

和 2003 年的學生達到中級及初級程度的

人數百分比保持一樣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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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1、四年級學生達到各級國際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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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2a、四年級學生在 TIMSS 2007 和 TIMSS 2003 達到各級國際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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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2b、四年級學生在 TIMSS 2007 和 TIMSS 2003 達到各級國際基準點的人數百分比  

 
 

表 4-13 是比較 TIMSS 2007 和 TIMSS 

2003 領 先 群 國 家 落 在 各 級 國 際 基 準 點 的

學生數百分比。表 4-13 的數據顯示，國際

平均在 TIMSS 2007 和 TIMSS 2003 達到優

級基準點學生人數的百分比變少，但前五

名領先群國家在 TIMSS 2007 達到優級的

學生百分比卻都比在 TIMSS 2003 多，以

香港增加最多，在 TIMSS 2003 為 22％，

在 TIMSS 2007 為 40％，顯著地增加了 18

％，其次是臺灣在 2007 年比在 2003 年增

加了 8％的學生落在優級程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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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3、在 TIMSS2007 和 TIMSS2003 領先群國家的學生分別落在優級、高級、中級、

初級的人數百分比  

 
 

平 均 而言 ， 落 在 高級 程 度 的 百分 比 ，

2007 年的四年級學生比 2003 年的四年級

少，國際平均人數百分比分別為 24％和 21

％。領先群的國家中除了香港從 27％顯著

地增加到 41％之外，新加坡、臺灣、日本、

荷蘭落在高級程度的學生百分比都減少了。

這些減少的學生百分比都移入了優級程度

的百分比。例如臺灣在 TIMSS 2007 的中

級及高級人數百分比與 TIMSS 2003 比較

有 從 優 級 程 度 移 動 的 趨 勢 。 而 香 港 在

TIMSS 2007 比 TIMSS 2003 落在優級基準

點所增加的 28％，是由落在高級基準點所

減 少 的 14％ 和 落 在 中 級 基 準 點 所 減 少 的

11％和落在初級基準點所減少的 2％所合

起來的。  

總而言 之 ， 排 行前 四 名 的 亞洲 國 家 ，

四年級學生在 TIMSS 2007 和 TIMSS 2003

的比較結果，發現落在優級國際基準點的

學生人數百分比有增加的趨勢，雖然國際

平均表現落在優級國際基準點的學生人數

百分比有減少的趨勢。  

 

肆、四年級學生數學成就表現的性

別差異  

一、四年級男女生在數學成就的整

體表現 

究 竟 四 年 級 學 生 數 學 成 就 表 現 是 否

依 性 別 的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表 現 ？ 表 4-14

是所有參與國家男女性別的平均量尺分數。

資料表的數據中顯示，以國際平均而言，

雖然受測的男生佔 51％，女生佔 49％，但

男生與女生的平均分數皆為 473 分。但是

臺灣這次受測的樣本中男生佔 52％，女生

佔 48％，男生的平均量尺分數為 577 分，

略高於女生（575 分），但沒有顯著性差異。

當與 TIMSS 2003 比較時，發現臺灣受測

的 樣 本 中 ， 男 女 生 的 百 分 比 也 和 TIMSS 

2007 一樣，男生佔 52％，女生佔 48％，

但在 TIMSS 2003 年男女生的量尺分數相

同。  

國 家 或  

地 區  

國 際 基 準 點  

優 級(625) 高 級(550) 中 級(475) 初 級(400) 

TIMSS TIMSS TIMSS TIMSS TIMSS TIMSS TIMSS TIMSS 

2007 2003 2007 2003 2007 2003 2007 2003 

百 分 比  百 分 比  百 分 比  百 分 比 百 分 比 百 分 比 百 分 比  百 分 比  

新 加 坡  41 38 33 35 18 18 6 6 

香 港  40 22 41 27 16 27 3 5 

臺 灣  24 16 42 45 26 31 7 7 

日 本  23 21 38 39 28 29 9 9 

哈 薩 克  19 -- 33 -- 29 -- 14 -- 

荷 蘭  7 5 35 39 42 45 14 10 

國 際 平 均  5 9 21 24 41 30 23 1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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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4、四年級男女生在數學成就表現的比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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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再 進 一 步 分 析 亞 洲 地 區 四 個 國 家

性別差異的顯著性，如表 4-15，發現香港

和臺灣都是男生的分數略高於女生，但都

沒有顯著性差異，而新加坡的男生分數卻

顯著低於女生分數。以新加坡而言，女生

表 現 也 顯 著 優 於 男 生 ， 這 樣 的 結 果 與 在

TIMSS 2003 的表現一樣。以香港而言，男

生 表 現 略 劣 於 女 生 ， 這 樣 的 結 果 與 在

TIMSS 2003 的表現一樣。  

 

二、不同性別在數學各主題的成就

表現 

前 面 已 描 述 臺 灣 四 年 級 男 生 平 均 得

分略高於女生，但當更進一步分析各主題

的性別差異比較時，表 4-16 的數據顯示在

數主題男生平均得分（584 分）顯著優於

女生（578 分），而在資料呈現主題，女生

的得分（571 分）反而顯著高於男生（562

分）。同樣地，在幾何圖形與測量主題上，

女生得分（558 分）略高於男生得分（553

分），但沒有達到顯著性地差異。臺灣男女

學生在不同數學主題的差異表現，與國際

男女學生在不同數學主題的差異表現雷同，

以國際平均而言，在幾何圖形與測量與資

料呈現兩個主題的表現上，女生卻顯著優

於男生，但相反的在數主題上，女生卻微

劣於男生，沒有顯著差異存在。  

當 進 一 步 檢 視 前 五 名 國 家 的 男 女 生

在數學不同主題的表現，我們發現亞洲四

個國家男女生在各主題表現的差異，有其

一致性，在幾何圖形與測量和資料呈現兩

個主題，前四名的亞洲國家女生都優於男

生，而在數主題上，除了新加坡女生（611

分）略高於男生（610 分）之外，其他國

家的男生表現反而優於女生。  

表 4-15、四年級學生前五名國家依性別在數學成就表現之比較  

 

 

 

 

性 別
女 生  男 生  

女 生 － 男 生  

國 家 或 地 區  顯 著 性 差 異  

香 港  605 609 ▽ 
新 加 坡  603 596 ▲ 

臺 灣  575 577 ▽ 
日 本  568 568 — 

俄 羅 斯  548 540 ▲ 

▲： 女 生 顯 著 優 於 男 生

▽： 女 生 劣 於 男 生 ， 但 未 達 顯 著 性 差 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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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6、四年級男女生在數學各主題成就表現的比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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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7、前五名國家依不同性別在數學各主題內容的成就表現  

 

三、不同性別在認知領域的成就表

現 

表 4-18 是參與國家的男女生在各認

知領域表現之資料表，由數據顯示出，亞

洲四個國家中，除了新加坡，女生在三個

認知領域的表現都比男生好之外，香港，

臺灣，日本在三個認知領域的表現中，男

生皆優於女生，也就是在四年級階段，男

生的推理能力略優於女生，但未達顯著性

差異。  

 

四、TIMSS 2007 與 TIMSS 2003 四

年級男女生在數學成就表現趨

勢 

表 4-19 是四年級學生不同性別分別

在 TIMSS 2003 和 TIMSS 2007 表現的差異

比較。由表中看出新加坡和日本的四年級

女 生 在 TIMSS 2007 的 表 現 比 在 TIMSS 

2003 年略低，男生亦同，但沒有顯著性差

異。而臺灣和香港的女學生在 TIMSS 2007

的表現顯著優於在 TIMSS 2003 的表現，

男生亦同。美國在 TIMSS 2007 的男生，

女生亦分別表現比在 TIMSS 2003 的男女

生的表現優。  

  

國 家 或 地 區  

各 主 題 內 容  

數  幾 何 圖 形 與 測 量  資 料 呈 現  

女 生  男 生  女 生  男 生  女 生  男 生  

分 數  排

名

分 數  排

名  

分 數  排

名

分 數  排

名

分 數  排

名  

分 數  排

名  （S.E） （S.E）  （S.E） （S.E） （S.E）  （S.E）  

新 加 坡  611(4.4) 1 610(4.8) 1 574(3.6) 2 567(4.1) 2 589(3.6) 2 578(4.0) 2 

香 港  602(3.3) 2 610(4.8) 2 599(3.0) 1 598(4.0) 1 590(2.9) 1 581(3.4) 1 

臺 灣  578(2.2) 3 584(2.2) 3 558(2.5) 4 553(2.6) 4 571(2.0) 4 562(2.3) 4 

日 本  558(2.7) 5 564(2.6) 4 571(3.1) 3 561(2.5) 3 583(3.2) 3 574(3.2) 3 

哈 薩 克  559(5.9) 4 553(7.9) 5 －  － －  － －  －  －  －  

英 格 蘭  －  － －  －  553(3.0) 5 543(3.5) 5 548(2.9) 5 545(3.1) 5 

國 際 平 均  471(0.6) 475(0.7) 476(0.6) 471(0.7) 476(0.6) 470(0.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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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18、四年級男女生在認知領域表現的比較  

 



TIMSS 2007 臺灣四年級學生的數學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探討(中) 

 

- 17 - 

表 4-19、四年級學生 2003 到 2007 依性別在數學成就表現之比較  

國 家 或 地 區  

女 生  男 生  

2007 平 均  

量 尺 分 數  

2003 與  

2007 的 差 異

1995 與 2007 

的 差 異  

2007 平 均

量 尺 分 數

2003 與  

2007 的 差 異

1995 與  

2007 的 差 異

亞 美 尼 亞  504(5.7) 42(6.8) ▲ ✧✧  495(3.7) 45(5.3) ▲ ✧✧   

澳 大 利 亞  513(4.2) 16(6.1) ▲ 20(5.7) ▲ 519(3.6) 19(5.6) ▲ 23(5.4) ▲ 

奧 地 利  498(2.5) ✧✧   -27(4.3) ▽ 512(2.3) ✧✧   -24(4.4) ▽ 

臺 灣  575(2.0) 11(2.7) ▲ ✧✧  577(2.0) 13(2.9) ▲ ✧✧   

捷 克  483(3.3) ✧✧   -54(4.6) ▽ 489(3.0) ✧✧   -54(4.6) ▽ 

英 格 蘭  541(3.2) 11(5.0) ▲ 62(5.3) ▲ 542(3.6) 9(5.8)  53(5.2) ▲ 

香 港  605(3.2) 30(4.6) ▲ 47(5.0) ▲ 609(4.4) 34(5.6) ▲ 52(6.3) ▲ 

匈 牙 利  508(4.6) -19(6.0) ▽ -11(6.1) 511(3.8) -19(5.1) ▽ -13(5.5) ▽ 

伊 朗  409(5.2) 15(8.4)  30(7.9) ▲ 396(5.5) 10(7.8)  2(9.7)  

義 大 利  499(3.2) 1(5.2)  -- 514(3.6) 7(5.2)  --  

日 本  568(2.5) 5(3.1)  5(3.2) 568(2.7) 2(3.4)  -3(3.6)  

拉 脫 維 亞  539(2.9) 4(4.3)  33(5.9) ▲ 536(3.0) 5(4.9)  43(6.3) ▲ 

立 陶 宛  530(2.8) -5(4.4)  ✧✧  530(3.2) -6(4.5)  ✧✧   

摩 洛 哥  339(5.0) -4(7.9)  ✧✧  343(5.4) -7(7.4)  ✧✧   

荷 蘭  530(2.7) -8(3.8) ▽ -13(4.2) ▽ 540(2.4) -4(3.2)  -17(4.2) ▽ 

紐 西 蘭  492(2.4) -3(3.6)  19(4.9) ▲ 493(3.1) -3(3.9)  28(6.9) ▲ 

挪 威  470(3.2) 21(4.2) ▲ -4(5.4) 477(3.0) 23(4.0) ▲ -1(4.7)  

俄 羅 斯  548(5.5) 18(7.7) ▲ ✧✧  540(4.9) 7(6.8)  ✧✧   

蘇 格 蘭  490(2.6) 5(4.1)  -3(4.9) 499(2.8) 3(5.2)  6(5.4)  

新 加 坡  603(3.8) 4(6.8)  8(6.7) 596(4.1) 6(7.4)  10(6.2)  

斯 洛 維 尼 亞  499(2.4) 23(3.8) ▲ 42(4.5) ▲ 504(2.1) 23(4.1) ▲ 38(4.1) ▲ 

突 尼 西 亞  336(4.8) -6(6.9)  ✧✧  317(5.0) -19(7.0) ▽ ✧✧   

美 國  526(2.7) 12(3.6) ▲ 10(4.1) ▲ 532(2.7) 10(3.9) ▲ 12(4.1) ▲ 

基 準 參 照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亞 伯 達 省 (加 拿 大 ) 500(3.2) ✧✧  -23(10.1) ▽ 510(3.2) ✧✧   -13(8.4)  

明 尼 蘇 達 州 (美 國 ) 551(6.1) ✧✧   34(10.6) ▲ 557(6.3) ✧✧   42(9.9) ▲ 

安 大 略 省 (加 拿 大 ) 509(3.2) 3(4.8)  22(4.7) ▲ 514(3.7) -2(6.0)  24(5.7) ▲ 

魁 北 克 省 (加 拿 大 ) 515(3.5) 12(4.4) ▲ -34(6.7) ▽ 524(3.3) 15(4.4) ▲ -28(5.7) ▽ 

 

趨 勢 註 ： 因 科 威 特 並 無 前 期 之 資 料 可 供 比 較 ， 故 本 表 數 據 未 將 其 包 括 在 列 。 突 尼 西 亞 之 數 據 不 包 含 私 立 學 校 。  

() 括 號 內 為 標 準 誤 ， 因 為 結 果 是 最 近 接 整 數 的 近 似 值 ， 所 以 有 些 會 不 一 致 。  

- 破 折 號 表 示 可 以 比 較 的 資 料 無 法 取 得 。  

✧  菱 形 表 示 該 國 未 參 與 評 鑑 。  
 (待續 ) 


